
附件2
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

办理程序规定

举报件受理后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相关县（市）区负责核查的举报线索，转交相关县（市）区应急管理局核实后实施奖励。

一、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核查和奖励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（一）举报受理后，填写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登记表》，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批后，及时转交相关处室核查。

（二）承办处室应当认真查证线索，及时开展核查处理并形成办理情况报告回复举报人。

   （三）受理举报案件的部门根据举报办理情况报告，对举报应当给予奖励的应填写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登记表》和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审批表》，提出奖励对象和金额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批后报市安委办审核。

（四）经市安委办审核同意后报市安委办主任审批，按照市应急局财务制度办理奖金发放手续。

（五）举报人在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付款专用凭证》上签名，领取奖金。

举报人直接领取奖金不便或者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他人代领，也可以提供本人或其委托人银行账号，安委办经核实后，奖金划入指定账号。

（六）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付款专用凭证》由市应急局办公室作为保密件保管。领取奖金款项的财务凭证另行制作，财务凭证只注明举报案件名称、编号和举报奖金数额及审批人、经办人的签名，不填写举报内容和举报人姓名及身份。

（七）市安委办指定专人负责举报奖励工作，严格为举报人保密，确保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。同时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，包括举报记录、查处情况、奖励申请、奖励通知、奖励领取等。

  编 号：昆安举登〔20 〕  号
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登记表

时间：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登记人：

	举报人
	姓名
	
	化名
	
	代号
	

	
	性别
	
	年龄
	
	住址
	

	
	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举报内容：



	领导批示：



	承办处室
	
	查证是否属实
	

	承办情况：



	登记单位主要领导签字：


编 号：昆安举奖〔20 〕  号
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审批表

时间： 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举 报 人

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年龄
	

	
	户籍所在地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实际居住地
	
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举报情况核实结果及附件

	核查人签字：

	奖励依据

及 金 额
	根据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》第    条    

    款规定，拟奖励现金人民币    元。

	受理单位意    见

（公章）
	

	市安委办审查意见

（公章）
	

	市安委办主任意见
	


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付款专用凭证

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举报人或

代 理 人

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	发证机关
	

	
	其他证

件号码
	
	发证机关
	

	
	联系电话
	
	联系地点
	

	举报情况

核查结果
	

	
	举报登记编号：


	举报奖励审批编号：

	奖励依据

及 金 额
	根据《昆明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》第   条     款规定，奖励现金人民币    元。

	备    注
	




